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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採購資訊網詢價單】 
 
一、 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採購資訊網詢價案號: Z-Z-2-26-0097 

二、 案名：萬芳-人資室：員工家庭日活動採購案-1 式。 

三、 品名規格： (相同或同等品) 

1. 主要設備: 

 

2. 相關資訊請洽請購單位：萬芳醫院人資室許小姐(02)-2930-7930#8002 進行投標廠商資格條

件、詳細需求規格細節、履約保證金/保固金及其他相關規範、付款條件及履約期限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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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詢價條件:(需求日依單位規定) 

1. 使用單位: 萬芳醫院-人資室 

2. 交貨地點: 萬芳醫院-人資室 

3. 報價截止日: 2026.05.11 下午 05:00 前。 

4. 請務必規格確認後（評估或試用）於報價截止日前，與案件承辦人完成報價及相關電子檔 E-mail

傳送，逾期報價視為放棄。 

5. 所報價格，另須提供下列: 

(1) 提供履約期限之承諾(需於報價單上載明): 

(2) 提供電子檔報價; 

※提供電子檔報價資料請檢附下列: 

a. 報價單(含稅)，蓋公司章。 

(3) 依本校附屬機構付款方式 

(4) 履約期限：配合附屬醫院規範 

(5) 逾期罰款：依附屬醫院規定 

6. 本案經整理後另行通知議價。 

7. 無法報價，請 E-mail 或來電告知。 

8. 其他注意事項: 

(1) 得標廠商應於 15 天內完成得標手續，如需簽訂合約，並應於 30 天內完成簽約手續，若得

標廠商未予配合，則視同棄標。如有押標金，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得沒收押標金；如無

押標金，得標廠商應於棄標後 3 日內支付臺北醫學大學附屬機構本標案報價總額 10%作為

賠償金。 

(2) 本案符合需求者擬採最低價標決標。 

(3) 請廠商積極優先採取取得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可，而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。 

9. 押標金：配合本校暨附屬機構之押標金規範 

10. 履約保證金：配合本校暨附屬機構之履約保證金規範 

11. 保固金：配合本校暨附屬機構之保固金規範 

12. 拒絕往來廠商之限制:凡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於「拒絕往來廠商」名單之廠商，本案參

酌《政府採購法》第 103 條規定，於公告期間內，得拒絕該廠商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，亦

不得作為分包廠商。 



 

3 
 

五、報價須知：(請依下列順序掃描成一份 PDF 檔，E-mail 傳送案件承辦人) 

a.報價單(請依規格表之規格要求，清楚標示該報價項目可符合該要求並附註業務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

E-mail) 。 

臺北醫學大學 管理發展中心 

聯合採購組  蕭聖傑 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01 號 

  生醫科技大樓 3F  

電話：02-6620-2589 #15344 

E-Mail：alger588@tm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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